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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处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
现的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增长，司法期待不断增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
和新期待，正成为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也是人民法官面临的新任务。在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中，作为司法活动中最关键的主体——法官。尤其是基层
法院的法官，处于司法活动最前沿、审判第一线，掌握着最为丰富的审判实践资料，负载着正确诠释
和适用法律，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责任。因此，在完成繁重审判任务的同时，倡导、鼓励、引导和支
持法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升华，从而加快培养与建设一支既有实践经验又具理论
水平的专家型法官队伍，既是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必须，也是上海法院正大力推进的队伍建设工程。
　　地处上海市中心城区的黄浦区人民法院，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法院，素有“南京路上好法院”
之美誉。近年来，该院更是以建设一流法院为工作目标。通过开展“争办精品案件，争做优秀法官”
等活动，大兴调研之风，大力加强法官队伍的司法能力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全院营造出了争
先创优、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并涌现出一批业务素质与调研能力俱佳的优秀法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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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阶梯:审判前沿问题研究(第1辑)》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总结近年来调研成果的基础上，
遴选部分优秀论文、案例汇编而成的。其中既有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重大调研课题优秀成
果，也有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以及在全国、省市级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资深
法官对审理方法、审判技巧以及审判管理经验的提炼与总结。知微见著，透过这一篇篇颇具专业功底
的文章，我们看到了该院法官应对和谐司法亟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勇气
和睿智；仔细研读其中的内容，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该院法官对法学理论研究和审判实务相结合的有
益尝试与积极探索，既富有实践性、创新性，亦不乏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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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不告知信息服务内容，诱骗消费者消费　　一些服务商故意设置一些敏感性话题，比如说两性
话题、异性交友话题等，诱导某些用户使用或者定制完全与宣传话题不相干且用户也不需要的服务。
　　4.不告知具体收费内容　移动通讯运营商为服务提供商代收费时，不主动对用户履行告知义务，
尤其是预付费用户，收费时既不事先征得用户同意，也不事后主动告知用户。对于那些通过缴费卡、
预存话费或者银行托收等方式缴费的用户，往往是直接扣款，但并不告知用户扣款情况，大部分用户
往往是被扣了好几个月的信息费时才开始觉察。　　（二）采取脚本技术、用户群发等手段强制消费
，侵犯手机用户的选择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
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
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但在一些增值业务中，消费者
根本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具体表现为：　　1.运用用户群发、消费绑定等方式来强制用户消费　　
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脚本技术为用户强行订购wAP业务的行为，即所谓的“WAP捆绑”。
①据业内人士透露，WAP捆绑成为某些SP推广业务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带来的业务收入可以占到总
收入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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